
 

   您的位置：首页- 关注三农 阅读 685 次

 

张晓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十一五” 规划的 重要内 容 ( 2 0 0 6 - 0 5 -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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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农业经营体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结
构调整的内涵和农业的增长方式也在相应改变。“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新的形势，要应对新的挑战。过去的经验证明，仅仅是在农业和
农村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
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这就是常说的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但在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宏观政策相应调整之际，农业
和农村领域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也要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跳出“三农”后还要回到“三农”。我们过去强调，解决农业问题，要大力
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解决农村问题，要推进城镇化，促进小城镇的建设；解决农民问题，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
但当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城镇化进程加速，非农产业发展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如何发展？中国的农业如何更具有竞争
力，既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能使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在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应如何改
革与完善以保证农村的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我们应如何加速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更好地得到维护？我
个人体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应是“十一五”规划在农村发展方面的重点内容。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根据国际经验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调整
工农关系，就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但中国农业的发展、提高务农劳动者收入面临着几个深层
次、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 

        1、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低。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

初的30%以上降到近两年的15%以下。 

        2、现代农业的发展，受消费者需求驱动，新科技革命和市场化影响，围绕着农业生产，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生产资料供应、
食品储藏、保鲜、运输、分割、精深加工、批发零售等产业不断涌现，农业的产前、产后与产中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阶段或环节，在农产品

的最终价值中，初级产品所占的份额越来越低。1997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79：1，发达国家一般是3：1到4：
1，这既表明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3、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者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
程度越来越高，他们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也更大，收入预期上的不确定性也增大。 

        在这种形势下，务农劳动者通过何种方式来获取或分享初级产品进入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如何减少他们的市场风险？     
    无论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目的都是满足市场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民与市场进行交易的过程中，
要实现农产品交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规避市场风险；在农产品的生产与营销中，要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占领市场份额，则要打
出品牌，制订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归根结底一句话，在农民与市场的链接上，必须要发育
相应的组织载体或契约形式，使农民的产品能顺利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并使务农劳动者通过这种组织载体或契约方式能分享初级产品
进入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在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种形式时，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实
践给我们以启示：在包产到户之后，在中国形成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的基础上，逐步发育出农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专业大户，这些专业大户
之间，专业大户与专业小农户之间，专业农户与其他市场组织之间，在与市场对接中逐渐形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发育出新的组织载
体和制度安排，从而有效地减少务农劳动者的市场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可以说，以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方向，正在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当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组织形式。  

 
    二、中国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中国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又落后于经济的发
展。由于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本身难以支撑社会事业方面的开支，在农村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基本社会福利方面，欠债很多。如
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农村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供给制度，依靠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办法来提高农民获取公共服务和个人的社会
福利的水平，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中的穷人将很难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得不到保障。 
    我们认为，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有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
差距是可能的。 
    国家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补助，减少项目补助，削减中央各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建立规范的横向财政转移
支付，事权财权一起下放，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使财政体制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从而缩小城乡之

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受基本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差距。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近期看，农民
不至于因病致贫，因上学致贫，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可以有资金去发展生产，去消费；从长远看，能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提升人力

资本的质量，也将能最终解决效率问题,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可以减少寻租行为和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杜绝行
政机关的腐败，提高经济效率。 

 
    三、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减免和取消农业税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是惠民利民的重要举措。但实现取消农业
税的目标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取消农业税也使得农村基层的许多问题凸显出来。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



 

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高度自治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但在取消农业税后，许多乡镇
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
式。目前的形势说明，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农村改革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制度创新。在探索农民对土地等资产的财产权利实现形式时，必须要有农民
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落实为保障。在乡村两级，通过制度创新，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为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
组织的职能创造条件，使乡村干部能得到社区群众的有效监督，这样才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缓解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但
这种物质利益与民主权利的互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思想，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相
结合，着力于行政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以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的改革促进发展，建设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这应是后农业税时期农村发展的战略选择，也应是“十一五”规划的重点。 

 
（注：刊登于《人民论坛》200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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